中共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
娄职院委发[2011]30号

关于印发《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公开选聘汽车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副院长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根据学院发展需要，结合娄底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经充分论证，学院拟组建汽车工程技术学院。汽车工程技术学院为学院二级学院（管理方式参照中专部管理模式进行）。为尽快组建到位，促进学院汽车类专业建设，经院党委会议研究决定，在12月5日竞聘完汽车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副院长岗位，并审议通过了《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公开选聘汽车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副院长实施方案》，现将这一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予以传达，积极动员，确保竞聘工作顺利进行。

特此通知。

附件：1、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公开选聘汽车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副院长实施方案
      2、娄底职院汽车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副院长岗位竞聘申报表
2011年11月29日
主题词：教育  竞聘  方案  汽车工程技术学院  通知
  娄底职院党政办               2011年11月30日发
附件1：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公开选聘汽车工程技术学院
院长、副院长实施方案
（2011年11月29日党委会研究通过）

根据学院《2011年第十次院长办公会议纪要》（娄职院[2011]68号）关于“通过校企合作方式，高起点、高标准组建学院汽车二级学院”的精神和实际工作的需要，经院党委研究，决定在全院范围内公开选聘汽车工程技术学院院长1名、副院长2名（教学管理方向和学生管理方向各1名）。为做好此次干部选聘工作，特制订此实施方案如下。

一、选聘条件与要求：

（一）基本条件与要求

1、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学院的决定决议。

2、解放思想，勇于开拓，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有良好的思想品德，有为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服务的奉献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有一定的工作实践经验和胜任相应工作岗位的科学管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及文化知识水平。

3、品行端正，公道正派，正确行使权力，依法办事，勤政廉政。

4、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有全局观念，善于团结同志。

5、身体健康。

6、近三年内年度考核合格以上，并未受过党纪政纪处分。 

7、一位竞聘者只能申报1个岗位。岗位一经公布，不得更改。

8、参加竞聘人员不列为考评组成员。

（二）院长岗位条件

1、年龄要求：

本次选聘如属提拔任职的，年龄不超过51周岁(即1960年11月30日后出生)，现在职正职干部（含副处级）应聘的，年龄不超过53周岁（即1959年11月30日后出生）。

2、资历条件：

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在正科（含正科级）岗位任职2年以上（即2009年11月30日前任职）且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现在职正职干部（含副处级）应聘不再作资历要求。
（三）副院长岗位条件

1、年龄要求：

本次选聘如属提拔任职的，年龄不超过48周岁(即1963年11月30日后出生)，现在职副职干部（含正科级）应聘的，年龄不超过51周岁（1960年11月30日后出生）。

2、资历条件：

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在副科（含副科级）岗位任职2年以上（即2009年11月30日前任职）或具有2年以上相应岗位行政工作经历（含具有教研室主任、专业带头人、重点项目负责人管理工作经历）。

应聘教学管理方向的副院长应具有相关专业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应聘学生管理方向的副院长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现在职副职干部（含正科级）应聘不再作资历要求。
 二、聘期及待遇：

汽车工程技术学院的管理将参照中专部的模式，实行目标管理，具体管理细则另行制定。相关人员待遇按目标管理方案有关规定执行。

此次选聘的干部同样实施试用期和聘任期制度。提拔担任汽车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副院长的干部实行试用期制，试用期为1年；聘任期与第四轮聘任的中层实职干部同步，试用期包含在聘任期内。试用期内享受所任岗位职务的相应待遇，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者，正式聘任；经考核不合格者，免去其试用期职务，按照试用期前职级享受相应的待遇。在聘期内经考核不合格者，解除其职务。汽车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在聘任期内享受副处实职干部待遇，副院长在聘任期内享受正科实职干部待遇。

三、聘任程序及时间安排：

1、11月30日下午公布任职条件，并动员。

2、12月1日上午,有意参加竞聘者开始报名,请填写《娄底职院汽车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副院长岗位竞聘申报表》（见附件，如竞聘副院长岗位，必须注明方向）交组织部。
3、12月1日下午召开大会再次深入动员，12月2日上午10：00点报名截止。
4、12月2日上午报名截止后，组织、纪检、监察、人事等部门一起进行资格审查，下午公布参加竞聘人员名单，竞聘人员12月5日上午10：00到组织部办公室抽签，确定演讲顺序。

5、12月5日下午竞聘演讲和答辩。竞聘人员向考评小组当面竞聘演讲，并回答问题。演讲时间不超过5分钟，答辩时间不超过3分钟。演讲顺序抽签确定，竞聘演讲正式开始时，如还有竞聘人员未到场，即视为放弃竞聘权利。

6、确定候选人。考评组全体成员每听完1个岗位竞聘人员的竞聘演讲和答辩后，应予充分酝酿，对竞聘人员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并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投票。每个岗位按得票多少为序确定该岗位候选人。一个岗位，竞聘人员在5人（含）以内的取前2名为该岗位候选人；竞聘人员在6人以上（含）的取前3名为该岗位候选人；如果只有1人报名应聘，则学院组织进行考核后视情况确定候选人；如果没有应聘者，由学院党委提名候选人。

7、考察。组织、纪检、监察部门组织进行考察。

8、党委研究。由院党委对候选人进行充分讨论，决定聘任人选。

9、公示。

10、履行聘任手续。由院长签发聘书。

四、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公开选聘汽车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副院长考评组，党委书记任组长，院长、分管副书记、纪委书记任副组长，其他院领导、处室系部负责人、党总支书记、正高职称人员等任成员。考评组下设办公室，院组织部长任办公室主任。

五、工作纪律：

    1．竞聘期间，竞聘人员必须坚守工作岗位，履行原岗位职责。在正式交接工作前，由原岗位干部承担一切岗位责任。

    2．严肃纪律，所有人员不得在竞聘中营私舞弊、搞团团伙伙，造谣生事，散发传单等。如有违犯，经查属实，党委将严肃处理：在竞聘进行中的，取消当事人的竞聘资格；已聘用者，解除其聘用职务。是考评小组成员的，取消考评小组成员资格。

3、学院纪委、监察等部门要加强对竞聘上岗工作的全程监督，受理有关检举、申诉，制止和纠正竞聘上岗工作中的违纪违规、弄虚作假等行为及不正之风。

附件2：娄底职院汽车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副院长岗位竞聘申报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及加入时间
	

	学位
（学历）
	
	职称
	
	参加工作时间
	

	现职务
（职级）
	
	任职
时间
	
	来学院
工作时间
	

	所学专业
	
	申报岗位
	

	竞聘
理由
	

	简
历
	（从大学入学或中专入学开始填写，先参加工作的，从参加工作开始填写）


	组织
审核

意见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必须由本人填写。如打印，必须有本人签字。

      2、如竞聘副院长岗位，必须注明方向。

      3、如出差在外，委托他人填写的，必须由主管领导代签。

                                                                签名：
